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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招委〔2025〕9号

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安徽省教育厅
关于做好 2026年普通高校艺术类
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委员会、教育局，有关高校：

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和要求，为做好我省 2026年普通

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，确保招生考试公平公正、规范有

序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

1．文化课报名

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，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文化课报名手

续。文化课报名工作按照《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安徽省教

育厅关于做好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招

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文件安 徽 省 教 育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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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〔2025〕8号）执行。

2．专业课全省统一考试（以下简称省统考）报名

省统考包含音乐类、舞蹈类、表（导）演类、播音与主持类、

美术与设计类、书法类六个类别。考生可以兼报不同艺术类别（方

向）的考试。填报高考志愿时，在艺术类统考实行平行志愿的批

次，考生在每个批次只能选择报考一个艺术类别的志愿，其中音

乐类、表（导）演类中的细分小类或方向可兼报志愿。

3．专业课学校单独考试（以下简称校考）报名

报名参加省外院校艺术类专业校考的考生，需先报名参加我

省相关艺术类专业统考，并达到相应省统考专业合格线（即校考

资格线）。按照教育部要求，高校应在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办

法中明确告知考生须参加所在地省级统考的科类。艺术类考生应

及时、准确了解意向报考高校的艺术类专业校考报名条件、专业

课省统考对应情况等相关要求。

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，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和部署执行。报

考戏曲类的考生须按艺术类报名并选报“戏曲类”。

二、考试

4．文化课考试

艺术类考生须参加当年的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。

5．专业课省统考

艺术类专业课省统考工作在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、省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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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领导下，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（以下简称省考试院）负责统一

组织实施，考点高校、各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分别承担有关考试

组考、评卷等任务。省考试院负责统一制定艺术类专业课省统考

的考试说明和考试实施细则，组织有关考试命题和评分评卷等工

作。承担考试、评卷等任务的高校和教育招生考试机构须成立相

应的组织领导机构，负责按照考试实施细则组织考试及评分评卷

等工作。

6．专业课校考

按照教育部要求，严格控制专业课校考的高校及专业范围。

对于少数专业特色鲜明、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的艺术院校，对考生

艺术天赋、专业技能或基本功有较高要求的高水平艺术类专业，

可按程序申请在省统考基础上组织校考。校考招生院校应严格按

照教育部艺术类专业考试的相关要求，科学制定考试办法，严格

规范组织考试，并安排学校纪检监察人员全程参与、全程监督，

确保公平公正。高校校考合格证发放数量应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

严格控制。

三、划线

7．文化课分数线的划定

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按照历史科目组

合、物理科目组合分别划定艺术类统考本科、高职（专科）文化

课录取控制分数线。其中，播音与主持类本科专业原则上不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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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；美术与设计类、书法类本科专业原则

上不低于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5%；舞蹈类、表（导）演

类本科专业原则上不低于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0%；音乐

类的音乐表演本科专业原则上不低于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

70%，音乐类其他本科专业原则上不低于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

线的 75%。艺术类高职（专科）原则上不低于普通高职（专科）

批次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80%。

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，招生院校可对艺术类本科有关专业提

出高于我省艺术类本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成绩要求。

艺术类专业校考、戏曲类省际联考高考文化课成绩要求按照

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。

8．专业课分数线的划定

省考试院在公布艺术类省统考专业考试成绩时，根据报名人

数、专业考试成绩分布等情况划定艺术类专业合格线（校考资格

线）。达到艺术类专业合格线（校考资格线）的考生可以参加相应

艺术类专业校考，同时也作为艺术类高职（专科）统考批次的最

低专业合格要求。

为确保艺术类省统考本科批次生源专业素养，在高考成绩公

布时，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根据考生高考文化成绩和专业考试

成绩分布，以及当年招生计划等因素，分类别划定省统考本科批

次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，与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线同期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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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省统考综合分计算

实行平行志愿的省统考批次，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统

考成绩均达到我省艺术类专业相应层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基础上，

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分进行

排序投档。其中，音乐类、舞蹈类、表（导）演类、美术与设计

类、书法类专业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占比为 50%，播音与主持类专

业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占比为 70%。综合分按照总分 750分进行折

算，计算公式为：

综合分 1=文化课成绩×50%+专业统考成绩×2.5×50%，适用于

音乐类、舞蹈类、表（导）演类、美术与设计类、书法类专业。

综合分 2=文化课成绩×70%+专业统考成绩×2.5×30%，适用于

播音与主持类专业。

四、录取

10．批次及志愿设置

艺术类共设置 3个批次，包括校考本科批次、统考本科批次

和统考高职（专科）批次。

（1）第一批次为艺术类校考本科批次。少数经批准开展校考

的艺术类专业和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列入该批次录取。设置 1个

院校专业组志愿，含 6个专业志愿及专业服从志愿。

（2）第二批次为艺术类统考本科批次。使用省统考专业成绩

录取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列入该批次录取。实行平行志愿，设置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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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院校专业组志愿，每个院校专业组设 6个专业志愿及专业服从

志愿。

播音与主持类、表（导）演类、美术与设计类分别设置 A段

和 B段进行录取。部分高校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要求高于

我省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，可向我省提出申请，经同意

后列入 A段录取。列入 B段录取的为除 A段以外的其他院校（专

业）。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兼报 A段和 B段志愿。A段、B段均

设置 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，每个院校专业组设 6个专业志愿及专

业服从志愿。A段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，再进行 B段投档录

取。

音乐类中对乐器类别等有特殊要求，按照主、副项，声、器

乐成绩等进行投档录取的院校（专业），经我省同意，可在平行志

愿投档前单独投档录取，设置 1个院校专业组志愿，含 1个专业

志愿。单独投档录取结束后，再进行音乐类平行志愿投档录取。

（3）第三批次为艺术类统考高职（专科）批次。使用省统考

专业成绩录取的艺术类高职（专科）专业列入该批次录取。实行

平行志愿，设置 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，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 6

个专业志愿及专业服从志愿。

艺术类第二批次（不含音乐类单独投档录取）、艺术类第三批

次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后，针对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，设置征集

志愿。其中，艺术类第二批次播音与主持类、表（导）演类、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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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与设计类的 A段、B段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，将同期进行征

集。征集志愿的设置与相应批次志愿设置一致；并可根据实际情

况进行多轮投档或多次征集。

11．艺术类校考（含戏曲类省际联考）批次的投档规则

报考艺术类校考（含戏曲类省际联考）院校志愿且专业考试

合格的考生，省考试院将其档案提供给院校，院校根据向社会公

布的录取规则进行录取，遗留问题由院校负责解释并处理。

12．艺术类省统考批次的投档规则

艺术类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统考批次，对于高考文化课成绩

和省统考成绩均达到相应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，按照“综合分优

先，遵循志愿”的原则进行投档。当考生综合分相同时，按专业成

绩排序，专业成绩仍相同时按文化总分（不含政策加分）排序，

若仍然相同，则按语文、外语、数学单科成绩依次排序。省考试

院根据排序规则，在公布考生艺术类综合分成绩时，同时公布其

全省位次。

报考音乐类统考本科平行志愿投档前单独投档录取的院校

（专业）的考生，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统考成绩均须达到本科录

取控制分数线，省考试院将其档案提供给院校，院校根据向社会

公布的录取规则进行录取，遗留问题由院校负责解释并处理。

五、其他

13．按照教育部的规定，有关高校要严格执行艺术类专业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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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政策，结合本校艺术类专业人才选拔和培养要求，完善招生办

法。考生在填报志愿前须仔细阅读所报考院校通过学校官网和教

育部阳光高考平台（https://gaokao.chsi.com.cn/）公布的招生章程

（简章），了解院校关于高考文化课总分及单科成绩、专业省统

考及校考成绩、身体条件、音乐主修行当、专业方向等各种要求，

结合自身条件谨慎选择填报，规避退档风险。因考生本人疏漏或

失误造成的后果，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。

14．艺术类考生可兼报普通类志愿，普通类考生不得兼报艺

术类志愿。艺术类考生填报普通类批次院校志愿时间与普通类考

生相同，如艺术类考生放弃艺术类志愿填报也可单报普通类。

15．艺术史论、艺术管理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戏剧学、

电影学、戏剧影视文学、广播电视编导、影视技术等高校艺术类

专业均须安排在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，不得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

方式进行招生。

16．非艺术类专业不得执行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。对于可授

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教育、服装设计与工程、风景园林、文

化产业管理等 4个非艺术类本科专业，须安排在普通类专业批次

录取。高校若对考生有艺术专业基础要求，须提前明确告知考生

应参加的专业考试科类及录取要求。

17．我省艺术类招生计划不分历史科目组合、物理科目组合。

少数高校招生专业对考生选考科目有要求的，应在招生计划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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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予以明确。

18．艺术类招生是普通高校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地、各

高校要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。各级招生委员会、教育行

政部门要加强艺术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治理，严厉打击培训机构组

织或参与考试作弊、干扰招生考试秩序等违规违法行为。

19．对在艺术类专业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，将

严格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和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

处理；涉嫌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等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20．教育部 2026年艺术类招生政策如有调整，我省将另行

通知。

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安徽省教育厅

2025年 10月 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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